表四學位送審教師資格檢核表-114.8版
系所：

姓名：

送審職稱：

檢核項目

□ 兼任教師任教累計滿3年以上或經專案簽准者
□ 專任教師奉准學位進修
□ 新聘教師

□ 學位論文須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
   論文名稱：

   任教科目： 
□ 已確認參考著作均非屬掠奪性期刊及研討會論文。

□ 已確認參考著作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期刊之論文均掛名「Taiwan」或「R.O.C.」，非掛名「China」、「Taiwan,China」或「Chinese Taiwan」。

送審人簽名：

系評會主席：

院評會主席：
